
臺南市 113學年度柳營國中學習扶助 

擬訂學生參與學習扶助之鼓勵措施 

一、 學習扶助開班宣導 

1. 於學期初會議時向任課教師說明鼓勵學習扶助學生之獎勵品，可由學習扶助行

政費支應，除了有實質獎勵品之外，亦可登記榮譽卡之優點，鼓勵學生集點換

抽獎券，以下附上期初會議紀錄之內容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於開學典禮時向學生說明該學期學習扶助開班方式，並說明相關鼓勵措施。 

 



二、 辦理期末大抽獎 

1. 為鼓勵學生有優良的課堂表現，讓學生能夠用自己的努力換取摸彩券，並辦理

期末抽獎活動給予鼓勵。 

 

 

 

    


